
 

关于对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27 号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6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拟向彭澎、肖毅等 14 名股东购买江西尚通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通科技”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 草案显示，尚通科技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025.59 万元，

较上年下降 70.57%，原因是其终止了智能流量业务，该业务 2017 年

实现收入 77,986.08 万元，占当年收入的 84.92%。请结合智能流量业

务的业务模式、行业监管政策和整体发展情况、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具

体原因等，详细说明终止该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该业

务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收入规模进行粉饰的情形，是否对尚通科技未

来经营稳定性存在影响。 

2. 尚通科技于 2018 年将其持有的北京尚通 100%的股权分别转

让给彭澎、肖毅等 14 名尚通科技原股东。北京尚通主要经营物联网

相关业务，交易完成后，尚通科技不再经营物联网业务。请对以下事

项进行说明： 

（1）本次交易产生投资收益 2,634.61 万元，请结合北京尚通近



两年一期的经营情况，说明将其剥离的具体原因，相关交易作价是否

公允，是否存在利用资产出售粉饰尚通科技 2018 年度业绩的情形。 

（2）截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北京尚通及其子公司北京酷米科

技有限公司存在对尚通科技的欠款 1,423.02 万元，交易完成后将形成

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请说明前述欠款的具体形成原因、账龄情况、

是否逾期，说明对方未能及时归还欠款的原因，是否具备还款能力。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 尚通科技《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主营业务的服务客户

包括阿里巴巴、万达旅游、碧桂园、尚品宅配、梦网科技等行业龙头。

请核实说明尚通科技对前述主要客户近两年一期的销售金额、销售产

品或提供服务的具体类型、各类业务占其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例、

与上述龙头客户的合作关系是否稳定、收入是否可持续，停止智能流

量业务后前述主要客户是否流失。 

4. 草案显示，2018 年以来尚通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 SaaS 云呼叫

中心业务（以下简称“SaaS业务”）和 PaaS 企业短信服务业务（以下

简称“PaaS”业务），请分别说明两类业务的商业模式、具体盈利模式、

收费方式、服务的具体内容、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相关内容应当清晰

明了、具有可理解性。 

5. 尚通科技近两年一期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均为企业短信服务、

智能流量类。其中，2018 年第一大供应商石家庄星桥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星桥”）、第二大供应商北京达通天地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达通“）曾为尚通科技的关联方，尚通科技



2018 年向其采购金额合计为 7,024.61 万元，占营业成本的 43.83%。

请进一步披露以下事项： 

（1）分别列示尚通科技 SaaS 业务、PaaS 业务近两年一期前五大

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交易金额、占销售或采购金额的比例。 

（2）说明向石家庄星桥、北京达通进行大额采购的必要性，有

关短信资源的采购单价情况，采购价格是否公允合理，是否存在利益

输送情形。 

（3）核实 SaaS 业务、PaaS 业务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中的其他主

体与尚通科技主要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6. 草案显示，尚通科技SaaS业务服务大中型客户超过 15,000名，

拥有 1,400 家合作伙伴，服务用户近 10 万家。而其 2016 年披露的《公

开转让说明书》显示，该业务发展了近 1,800 家渠道代理商，积累了

30 万家中小企业客户资源。请说明上述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7. SaaS 业务主要通过合作模式获取客户，PaaS 业务主要通过直

接销售模式获取客户，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近两年一期 SaaS 业务通过合作模式获客相关的销售金额及

占比，详细说明获取客户的具体方式、主要合作方是否为代理商、与

合作方的分成模式、有关收入的确认方式，并说明合作方销售是否需

要取得相应资质。 

（2）PaaS业务 2018年实现收入 15,568.85万元，同比增长 307.2%。



尚通科技《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其报告期末销售人员数量为 109

人，较上年下降 28.3%。请补充说明 PaaS 业务的销售人员变动情况、

与该业务收入增速是否匹配。 

8．草案显示，尚通科技的 SaaS 业务涉及对客户来电号码的收集、

数据分析，PaaS 业务涉及发送验证码、身份认证等敏感信息，请对

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尚通科技是否具备所从事业务所需的全部业务资质，相关

业务资质的审批主体、资质内容及其有效期，相关业务开展是否符合

行业监管政策。 

（2）结合相关业务流程，补充说明尚通科技获取有关用户信息

数据的渠道、数据权属、信息使用授权情况、对信息的使用是否超过

授权范围；对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手段及其有效性，是否出现

过个人信息泄漏事件，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草案显示，尚通科技中心机房坐落在北京重点五星级灾备机房，

是行业内具备五星机房的企业之一，但其自有房产及租赁房产中并无

与北京灾备机房有关的信息。请说明前述五星级灾备机房的详细存放

地址、相关建筑物的来源，并向我部报备机房内外部照片等资料。 

10. 草案显示，尚通科技过去三年仅在 2016 年 1 月 10 日进行了

一次资产评估，估值为人民币 1,318.88 万元。2016 年 5 月 31 日，豪

迈投资以 57 元/股的价格购买了尚通科技 526,315 股股份，占尚通科

技总股本比例的 5%，对应的整体估值为 59,999 万元。请对以下事项



进行说明： 

（1）详细说明豪迈投资以远高于资产评估价格入股的原因，补

充披露其入股时的作价依据，对草案所述“双方定增价格具有合理性”

进行进一步说明。 

（2）请结合尚通科技近两年一期剔除智能流量业务、物联网业

务及处置资产投资收益后的收入、净利润变动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作

价较 2016 年 1 月的估值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11. 草案显示，彭澎和肖毅承诺尚通科技 2019至 2022 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承

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225 万元、4,617 万元、5,580 万

元、6,617万元，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结合尚通科技近两年一期剔除智能流量业务、物联网业务

及处置资产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情况，说明承诺净利润的预测依据、

可实现性。 

（2）彭澎、肖毅及彭澎控制的新余亿尚、新余尚为合计持有尚

通科技 70.87%的股份，请说明仅彭澎、肖毅对业绩补偿作出承诺的

合理性，其他交易对手方未作出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原因。 

（3）尚通科技未来四年承诺净利润占其承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0.08%、21.94%、26.52%、31.45%，而补偿义务人获得股份的解限

比例分别为 30%、30%、20%、20%，请说明各年解锁比例与业绩承

诺不匹配的原因，如何保障补偿义务人切实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4）尚通科技《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三年经营规划显示，

其 2019-2021 的税后净利润计划累计达到 2.1 亿元-2.5 亿元，请说明

草案中业绩承诺与前述经营规划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2. 请补充披露尚通科技员工构成、核心团队情况，核心管理人

员是否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结合尚通科技 2018 年员工数量的变化情

况，说明其是否存在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13．公开数据显示，尚通科技近三年共披露了七次与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更正相关的公告。请结合前述情况及草案中对尚通科技会

计差错有关更正情况，说明尚通科技财务、内控是否存在较大缺陷，

有关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4. 重组草案存在标题编号错误、部分信息缺失等错漏。例如，

草案第 144-146 页的标题编号重复，第 182 页缺失了对标的公司短信

业务预计发送量及销售量的有关数据和表格等。请你公司对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有关要求，认真核查草案内容，对错漏之处进行补充、

更正。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7 月 31 日前对草案进

行修订，并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7 月 24 日 

 

 

 

 

 
 

 

 

 

 

 

 

 

 

 

 

 

 

 

 
 

 

 

 

 

 


